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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自法務部全球資訊網/法治視窗

作者 蔡嘉容律師

    芮恩今年從高職餐飲科畢業了，為了學以致用，所以到一家風景區 A飯店應

徵服務人員。芮恩長得濃眉大眼，應對進退都很得體，非常獲得飯店主管的青

睞，於是順利錄取了，而且薪水有3萬元，相較一般新鮮人的22000元還高。某

日，因為飯店大廳溼滑，清潔人員未及時處理，以致芮恩在工作中不小心滑倒

而左手骨折。隨後辦理職災勞保給付，才知道飯店為芮恩投保的薪資僅有 2萬

元、也就是高薪低報。這對芮恩的權益有什麼影響嗎？

    蓋勞動基準法所規範之職業災害與勞工保險條例所規範之職業傷害具有相

同之法理及規定之類似性，應可類推適用勞工保險條例有關職業傷害之規定，

故勞工於執行職務所致之傷害，應可認係職業災害。本事件芮恩因飯店內大廳

溼滑致工作時不慎滑倒，因而左手骨折，應可認定為職業災害。依據勞工保險

條例第34條第1項之規定，芮恩自不能工作之第四日起，可向勞工保險局請領

發給職業傷害之傷害補償費，且依同條例第 36條規定，得請領之薪資補償費按

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七十發給。芮恩之薪資為 3萬元，應可向勞工

保險局請領每月2萬 1000元之薪資補償。然而飯店替芮恩投保勞工保險之薪資

只有 2萬元，相較於每月實際給付薪資新台幣 3萬元則有高薪低報之違法情形，

導致芮恩只能以2萬元之平均月投保薪資向勞工保險局請領 1萬 4000元，芮恩

因此損失每月薪資補償 7000元。

    有關芮恩所受薪資補償減少之損害應如何主張其權益，依勞工保險條例之

72條第 3項後段規定應由投保單位賠償之，故應由雇主對於芮恩所受之損害負

擔賠償責任。雇主除須賠償芮恩之損害外，因依據同條項有將投保薪資金額以

少報多情事，自此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之保險費金額處以四倍罰鍰，並追

繳其溢領給付金額，亦即芮恩之雇主尚須接受主管機關裁罰，可謂得不償失，

不可不慎。

        

廉 政 法 令 宣 導廉 政 法 令 宣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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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機密保護法簡介



                         改編自法務部調查局107年 5月份清流月刊

   有關國家機密之保護，我國乃採取制定「國家機密保護法」(下稱本法)，直

接以國家機密為規範標的之專屬法律予以統一規範國家機密保護制度。本法第

1條規定「為建立國家機密保護制度，確保國家安全及利益，特制定本法。」

基於立法例性質，有關國家機密保護相關事件，除非法律另有明文，否則均應

優先適用本法規定。

    現行「國家機密保護法」共分成 6章，計 41條，主要規範內容為國家機密

之定義、等級、核定、變更、維護、解除以及違反國家機密保護之相關罰則等，

乃兼具行政法與刑事法之雙重性質。另根據本法第 2條明定「本法所稱國家機

密，指為確保國家安全或利益而有保密之必要，對政府機關持有或保管之資訊，

經依本法核定機密等級者。」準此，本法定義之「國家機密」，應同時具有形

式及實質認定始足構成。

    所謂形式認定是指政府資訊若欲成為國家機密者，其必須經由本法第 7條

所規定之各該核定權責機關，依循法定程序，將其核定為第 4條所規定之「絕

對機密」、「極機密」或「機密」之機密等級者；而實質認定則是被列為國家

機密之政府資訊，必須是為確保國家安全或利益而有保密之必要者，即實質內

容上必須具備值得保密之必要性。另依「國家機密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2條，

國家機密包括軍事計畫、武器系統或軍事行動；外國政府之國防、政治或經濟

資訊；情報組織及其活動；政府通信、資訊之保密技術、設備或設施；外交或

大陸事務；科技或經濟事務，可見其範圍相當廣泛。

    為避免國家機密遭人刺探或洩漏，本法第三章「國家機密之維護」亦分成

檔案管理及人員管制兩部分加以規範。在檔案管理部分，重點如國家機密經核

定後，應即明確標示其等級及保密期限或解除機密之條件(第13條）；國家機

密之收發、傳遞、使用、持有、保管、複製及移交，應依其等級分別管制；遇

有緊急情形或洩密時，應即報告機關長官，妥適處理並採取必要之保護措施

（第15條）；國家機密之資料及檔案存置場所或區域，得禁止或限制人員、物

品進出，並為其他必要之管制措施（第 19條）；各機關對國家機密之維護應隨

時或定期查核，並應指派專責人員辦理國家機密之維護事項(第20條)。此外，

有關國家機密之收發、會辦、傳遞、封發、複製及保管等方式，於「國家機密

保護法施行細則」均有詳盡規範。

    在人員管制部分，對於核定、辦理國家機密人員及退、離職或移交國家機

密

未滿 3年之人員(以下簡稱涉密人員)，於本法第26條設有出境管制措施，有關

涉密人員範圍及其出境管制期限，並核准出境期間等實務適用上所產生之疑義，

擇取法務部及相關主管機關見解簡要說明如下：

一、 有關涉密人員之範圍

    涉密人員係以接觸知悉國家機密實質內容者為限，對該等人員予以出境管

3



制自屬必要，若將管制範圍擴大至形式上持有或保管人員，對於退、離職或移

交國家機密等已無持有或保管事實者仍予限期出境管制，將缺乏正當性。例如

國家機密檔案管理人員雖辦理國家機密相關業務，惟機密文書依規定須由承辦

人員密封後歸檔，檔管人員並無權拆封，且完全無法接觸知悉國家機密內容，

則非本法第26條規定應經核准始得出境人員。

二、 有關涉密人員出境管制期限

    本法第 26條第2項規定，國家機密核定機關對於退、離職或移交國家機密

未滿 3年之人員，得視情形縮短或延長其管制期間，至於辦理縮短或延長之作

業次數並無限制，權責機關可依事實需要斟酌處理，惟需符合比例原則。另前

述出境管制期間既屬國家機密核定機關之裁量權限，其若依地域特性之考量，

對於不同出境地區縮短或延長出境管制期間，與本法規定尚無不合。

三、 有關核准涉密人員出境之期間

    涉密人員申請出國，係由其所屬服務機關將核准出境之期間通知內政部移

民署於電腦系統建檔，如涉密人員於非核准期間，欲以人工查驗或自動通關方

式自機場（港口）出境，電腦系統將不允許當事人出境。因近年來曾發生涉密

人員欲搭乘核准出境前一日晚間航班或臨時因故更改航班，使得通關日期與核

准出境日期不符致無法查驗出境之案例，對此內政部移民署於 106年間函知各

政府機關，為使涉密人員可順利查驗出境，建議各機關在當事人既有之請假期

間內彈性放寬核准出境之期間，即考量其是否有搭乘接近跨日之夜間航班提前

起飛，或臨時因故變更航班等情形，核予適當之許可範圍。

    現階段為強化涉密人員之出境管理機制，並因應現時外國、大陸地區、香

港、澳門派遣間諜等威脅，有效確保國家安全及利益，法務部研訂「國家機密

保護法」之部分條文修正案，其重要內容如退離職或移交國家機密未滿 3年之

涉密人員，其出境管制期間僅得延長不得縮短，並參酌「中華民國刑法」第

109條第2項規定，增訂國家機密洩漏或交付對象為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澳

門或其派遣之人者，不論其犯罪類型或管道，處 3年以上 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並將預備犯及陰謀犯納入處罰範圍，並對洩漏或交付絕對機密足使國家安全或

利益遭受極重大損害者，增訂加重其刑之規定，惟尚未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然

若對國家沒有認同，或不知悉機密遭洩漏時所可能造成之重大危害時，即至法

律制定或洩密事件面臨司法審判時，恐已發生國家安全利益損害之危險結果。

是以，加強全民機密維護宣導，以及讓每位涉密人員知悉自己的價值及確實恪

遵保密義務，或許才是保護國家機密最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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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錄自國防部政風室網頁/維護業務

    保密係公務員應盡義務之一，「公務員服務法」第四條即明確規定「公務員

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務，對於機密事件，無論是否主管事務，均不得

洩漏，退職後亦同。」惟時見報章或新聞上揭露少數公務員因故意或過失將公

務上秘密透露予他人，顯見保密警覺之觀念仍待加強。

    所謂公務機密，廣義而言，係指公務上所持有之資料，如經洩漏，有危害

國家安全、行政遂行或他人權利者。並可區分為「國家機密」及國家機密以外

之「一般公務機密」，前者係規範於「國家機密保護法」，後者則可參考行政

院訂定之「文書處理及檔案管理手冊」。究其言，保密義務所要確保的不僅是

國家安全及利益，也包含一般人民之隱私與權利，公務員因職務所需接觸他人

隱私資料，如果任意洩漏將使個人遭受不確定之損害。

    以下謹就公務機密維護之法律規範，探討可能洩漏公務機密之原因，並提

出具體維護公務機密作為予以敘明：

一、 公務機密維護之法令依據

(一)公務員保密義務之規範 

1. 公務員服務法第4條：

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密之義務，對於機密事件無論是否主管事務，均

不得洩漏，退職後亦同。公務員未得長官許可，不得以私人或代表機關名

義，任意發表有關職務之談話。 

2.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8條：

公務機關保有個人資料檔案者，應指定專人依相關法令辦理安全維護事項，

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

  (二)公務員洩漏公務機密之法律責任

    1.刑事責任

     刑法第132條第 1項規定，「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

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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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規定，「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

下罰金。」由此可知，公務員不論係故意或過失洩漏公務機密，皆負有刑

事責任。

    2.民事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 1項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

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因此，公務員如因故意或過失違反保密責任，致使他人權利受損害者，被

害人可以向公務員請求賠償損害；另依「國家賠償法」之規定，公務員於

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若因洩漏公務機密而對他人權利造成損害，被害

人得請求國家賠償，前項情形公務員係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國家亦得向

公務員求償。

     3. 懲戒責任

     係指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或主管長官依據「公務員懲戒法」之規定，對公務

員所為之懲戒處分。依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對於公務員因洩漏公務機密移付

懲戒之案例顯示，不僅有公務員因洩密而予以降級或記過者，更有直接予

以撤職者，公務員應引以為戒。

二、 公務機密洩漏之原因探討

(一)保密警覺不夠

(二)文書處理不當

(三)資料清理不實

(四)檔案管理不週

(五)資訊管制不良

(六)保密檢查不嚴

三、 公務機密維護之具體作法

(一) 文書機密

1. 機密文件之會簽、陳判等公文處理流程，應由承辦人員親自持送，否

則應以文件密封方式為之，收受機密文書時，應先檢查封口後始可拆封。

 

2. 重要應秘密事項，應避免書寫於便條紙或桌曆上，否則易因疏忽未收

妥而遭窺視或翻閱，造成洩密。 

3. 具機密性之廢棄文稿應隨手以碎紙機銷毀，並避免做為資源回收用紙，

機密文件影印如遇夾紙應隨手取出，印壞部分亦須帶走，以免被有心人

取走做不當利用。 

4. 傳真機密文件前，應先確認傳送號碼，並聯絡收件人等候於傳真機旁，

以避免誤傳洩密;傳送完成前應全程在場不可離開，避免資料遭他人取走。

(二) 通訊機密

1. 談論機密前，先確認對方身分，對於自稱長官而欲查詢機密文件資料

者，應請對方留下聯絡電話，先做身分查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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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具有「自動重複撥號」功能之話機，做其他有輸入密碼之線上轉

帳或交易時，應注意清除紀錄，避免遭人試撥盜打。 

3. 個人行動電話語音信箱及電話答錄機密碼，應妥慎保管，以免遭人竊

聽。 4. 經常檢視大樓電信配線箱，查看有無遭人掛線竊聽。

(三) 資訊機密

1. 個人電腦應設定密碼保護，並設置螢幕保護程式，且定期變更密碼，

以防範暫離電腦時遭人窺探畫面內容。 

2. 透過公司內部網路做檔案資源分享時，應謹慎審核資訊內容是否涉及

公務機密，並應加設密碼管制。 

3. 電腦各種使用密碼，切勿將之另紙書寫或黏貼於電腦上：並避免利用

各種作業系統內建「自動記憶密碼」功能，否則即喪失密碼保護之機制。

4. 在無法確定網站之保密安全下，勿任意上網登錄個人重要應秘密資料，

以免資料遭截取移作他用。

(四) 會議機密

1. 會議議事範圍，涉及公務機密需保密者，應以秘密方式舉行。

2. 秘密會議之會場須選擇單純或有隔音設備場所舉行，以防止竊聽。 

3. 參加秘密會議之人員，應經調查合格，並以與會議討論事項有直接關

係者為限；凡與議題無關者，主席得令退出會場。 

4. 秘密會議之資料附件，應於會議結束時當場收回，避免機密外洩。

   

　　

影響機關安全之潛在因素

                                     摘錄自桃園地方檢察署廉政園地網頁/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一、 因電器設備使用不當，引起火災

針對老舊設施應將電線設備重新拉線更新，惟同仁使用電器設備仍應謹慎，

勿長期使用、勿超過負荷、以維護電器設備安全；另地下室電機房應保持

通風，嚴禁堆置物品，以免發生危險。

二、 下班時間值班人員未管制，造成辦公設備失竊

許多機關環境為開放空間、未將一樓辦公場所隔離，值日人員應於下班前

做好管制措施，嚴禁民眾於下班時間後於辦公場所逗留，以免辦公設備失

竊或公文書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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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保全系統未設定或保全公司未即時派員處理狀況，造成辦公設備失竊

建議定期加強值班人員責任與定期測試保全公司反應能力及防護效率。

四、 公務人員設定保全系統前未巡查大樓，造成民眾或同仁被困大樓內

同仁離開辦公室前如未盡巡查責任，易造成民眾或其他同仁尚在大樓內而

被反鎖，所以應責成公務人員應盡可能於離開前逐層巡查有無人員逗留，

也可以防止不明人士躲藏在大樓角落，等所有職員下班後出現辦公區行竊。

五、 辦公大樓遭民眾放置危險物品或爆裂物

辦公大樓周遭通常停放眾多機車，如遭縱火或意外可能發生嚴重後果，應

加強巡查並透過全體員工共同防護；另同仁應避免與民眾發生糾紛，造成

民眾心生怨恨而放置危險物品或爆裂物，導致危安事件。如有大型抗議活

動應請求警察單位支援警力，避免發生抗議民眾情緒失控場面。

                                      摘錄自銓敘部網頁/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例示

    107年高雄市第3屆市長、市議員、里長暨第2屆山地原住民區長、區民代表

選舉將至，為確保公務人員依法行政、執行公正及政治中立，且依公務人員行

政中立法(下稱本法)第14條第1項規定，長官(含政務人員及民選首長）不得要

求公務人員從事該法禁止之行為，以維政府機關行政中立之公正形象。

    本法第 5條亦揭櫫公務人員得加入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但不得兼任政黨

或其他政治團體之職務(例如副主席或區黨部主任委員等)，亦不得兼任公職候

選人競選辦事處之職務。有關參與政黨活動部分，本法第 6條亦表示公務機關

單位主管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使他人加入或不加入政黨或其

他政治團體；亦不得要求他人參加或不參加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有關之選舉活

動，亦不得對於公職人員之選舉、罷免或公民投票，利用職務上之權力、機會

或方法，要求他人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同法第10條予以明文。

    另公務人員不得於上班或出差勤務時間，從事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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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得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動用行政資源

編印製、散發、張貼文書、圖畫或其他宣傳品(例如將公職候選人選舉文宣及紀

念品，於辦公場所交各單位主管轉發給機關同仁或民眾)，亦不得在辦公場所穿

戴標示特定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之服飾(例如公職候選人競選夾

克)。

另除為公職候選人之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外，公務人員亦不得公開為

公職候選人站台、助講、遊行或拜票(實務上發生違反行政中立案例為公務人員

於臉書具銜具名轉貼特定公職候選人競選文宣，並留言請大家多加支持)，並不

得在大眾傳播媒體具銜或具名廣告，或對職務相關人員或其職務對象表達指示

(例如於義工 Line 群組中，要求義工同仁參加公職候選人競選總部成立大會或

造勢活動等)，本法第 7、9條亦有規定。

    有關公務人員違反行政中立之案例略述如上，倘係公務人員之長官違反前

開規定，公務人員亦得檢具相關事證向該長官之上級長官提出報告，並由上級

長官依法處理；未依法處理者，以失職論，公務人員並得向監察院檢舉，以保

障公務人員執行職務之公允。

人生就像騎單車，想保持平衡就得往前走

    就算全世界都否定你，你也要相信你自己。不去想別人的看法，旁人的話不

過是陽光里的塵埃，下一秒就被風吹走。這是你的生活，沒有人能插足，除了

你自己，誰都不重要。悲傷，盡情哭得狼狽，淚乾後，仰頭笑得仍然燦爛。

    人最大的魅力，是有一顆陽光的心態。有同情心，才能利人；有體諒心，

才能容人；有忍耐心，才能做人；有慈悲心，才能度人；有艱難心，才能助人；

有明智心，才能觀人；有包容心，才能處人；有美麗心，才能示人。

    人生沒有白費的努力，也沒有碰巧的成功。去做自己喜歡的事，不要怕走

得慢，沒有任何人的進步是可以在短時間內發生的，時間會證明，一切都值得。

那些被世人嘲笑的選擇，赤手空拳迎難而上的事，終能牢牢地長在身上，成為

無欲則剛的真實力。

    踏踏實實做人，實實在在辦事。人生總是充滿諷刺，讓人費解。總要傷了

心，才明白什麼是快樂；總要喧譁後，才懂得寧靜難得；總要有些人不在了，

才發現他在身邊有多珍貴。

    沒有結局的感情，總要結束；不能擁有的人，總會忘記。人生沒有永遠的

傷痛，再深的痛，傷口總會痊癒。人生沒有彩排，好好珍惜現在，把握生命中

的一分一秒。人生沒有如果，只有後果和結果，過去的不再回來，回來的不再

完美。沒有過不去的坎，只有過不去的人。慢慢地，不再流淚；慢慢地，一切

都會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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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時間有限，所以不要為別人而活。不要被教條所限，不要活在別人的

觀念裡。不要讓別人的意見左右自己內心的聲音。最重要的是，勇敢的去追隨

自己的心靈和直覺，只有自己的心靈和直覺才知道你自己的真實想法，其他一

切都是次要的。

     人生就像騎單車，想保持平衡就得往前走。人生方向比努力更重要。沒有

到手的東西，總是比到手的稀奇，要理解生活，必須往後看；但要生活好，則

必須向前看。我們都該保持一顆平和的心，淡然地面對這一切。

檢舉貪污，經法院判決有罪，獎金最高新台幣      1,000      萬元

「法務部廉政署」受理檢舉方式─多元管道　熱忱服務

一、「親身舉報」方式：署本部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166號)，

由輪值人員負責受理民眾檢舉事項。

二、「電話舉報」方式：設置「0800」檢舉專線，電話為

「0800-286-586」(0800-你爆料-我爆料)。

三、「投函舉報」方式：郵政檢舉專用信箱為「10099國史館

郵局第153號信箱」。

四、「其他」方式：

(一)傳真檢舉專線為「02- 2381-1234」。

(二)電子郵件檢舉信箱為「gechief-p@mail.moj.gov.tw」

高雄市政府政風處檢舉專線：0800-025025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政風室廉政服務專線：07-

7354964、電子郵件檢舉信箱為

「ethice@mail.klsio.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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